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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韦律师行是一所领先、提供全方位服务的香港律师事务所。本

行提供的法律服务结合律师的深厚经验和远见。 
 
 
 

 
关于本行 
 

我们的主要业务领域包括：企业／商业事务及企业融资；商事及海事争议

解决；医疗疏忽及医护；保险、人身伤害及专业弥偿保险；雇佣；家庭及

婚姻；信托资产保值；遗嘱、遗嘱认证及遗产管理；物业及建筑物管理；

银行业务；欺诈行为；不良债务；基金投资；虚拟资产；金融服务／企业

监管及合规事宜。 

 
作为一间独立的律师事务所，我们将涉及法律及商业利益冲突的情况减至
最低，能代表各行各业的客户处理各种法律事务。本行合伙人在香港发展
事业多年，对国际业务及亚洲地区业务有深刻的了解。 

 

 
本行的法例监管业务 
 

何韦律师行的法例监管团队就争讼及非争讼事宜提供法律意见，并经常为同
一客户同时处理争讼及非争讼事宜。因此本行有独特的能力为客户处理所有
法例监管及合规的事宜。 
 
本行的客户包括银行、经纪人、上市公司、资产经理、财务顾问、保险公司
及已成立已久的公司。本行亦向高级管理层如董事、负责人员及行政主任、
行政总裁及持牌人士提供法律意见。 
 
我们法例监管核心团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我们由具有丰富企业内部顾问经验
以及丰富金融服务诉讼经验且擅长两文三语合伙人领导。我们亦可按需要与
何韦律师行内其他律师互相合作。我们最为惯常的合作部门为银行、资本市
场及雇佣方面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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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调查和起诉  
 

 

本行的团队具有丰富经验代表客户(包括公司董事及负责人员)处理香港的监管及执法机构

如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金融管理局、私隐专员、香港交易所、廉政公

署、香港海关、商业罪案调查科的调查和检控，以及附带及相应的法律程序，例如禁制

令或损害赔偿索赔。 

 

本行亦协助客户处理内部调查，与客户的公司内部法律及合规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紧密

合作。如有需要，本行会委任法务会计师、行业专家及专家调查员。本行草拟报告递交

监管机构，就补救行动提供法律意见，从整体上协商和解办法及处理持份者事宜。 

 

 

 

 

以下是我们的一些经验示例: 
 

 
 
 
 
 
 
 
 
 
 
 
 
 

 
 
 
 
 
 
  

 
 
 
 
 
 

  

债劵发行人 

失责行为、 

     投资者权利 

涉及海外法例的

调查：《美国爱

国者法案》、

《反海外腐败法

案》、《英国反

贿赂法》、《中

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 

涉及上市公司的

股东争议 

市场不当行为 

搜查令、 

突击检查 

上市公司披露虚

假及误导性资料 

企业管治 

违反保险条例 

香港金融管理局、 

证监会、 

香港交易所、 

廉政公署、 

警务处商业罪案 

调查科及 

保险业监管局 

的调查 

违反 

《香港上市规则》 

无牌进行受规管

活动 

基金资产价值的 

错误估价 

行使 

《银行业条例》

第 52 及 59 条 

项下的权力 

金融犯罪：贿赂

或贪污、诈骗 

不当销售 

金融产品，包括

产品适当性 

反洗钱调查 

违反规则、 

守则及指引 

初次公开发行的

保荐人/董事责任 

自我报告及 

补救行动 利益冲突 

财务报表内容 

不准确 

违反权益 

披露法律 

没有或延迟披露

内幕消息 

上市公司的 

董事责任 

资料保护及 

网络犯罪 
数位资产、 

证劵型代币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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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提供咨询服务 
 

 

本行定期进行差距分析和操作及合规检讨，以使客户能全面符合适用于其业务的多项法

律及规例。 

 

本行与客户在发牌及多项规管申请、业务架构及业务行为的事宜上合作。本行协助客户

设计内部监管及草拟如服务条款和条件、客户及第三方协议、合规手册、突击搜查程序

等文件。 

 

本行向上市公司及其董事就他们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及香港证劵法的义务提供法律意

见。 

 

本行协助客户于香港成立办事处及将办事处撤离香港、处理多项事宜如申请或放弃规管

牌照、与对手方及审计员交涉和处理雇员事宜。 

 

 

以下是我们最近处理的一些法例监管问题： 
 
 

 
 
 
 
  

发牌申请
业务架构的建议及
进出香港策略

虚拟资产、加密货币交
易所和加密货币基金管

理公司

投资者保障事宜：
合适性、利益冲突、
专业投资者、

风险披露、投资产品的
发放及销售

跨境活动及
相关发牌事宜

内部控制、
政策与企业管治

符合打击洗钱法规定，
包括了解客户、
进行客户受理和
提交可疑交易报告

资料保护与外包

竞争法
零售电子付款系统、
清算及结算、
备选支付系统

战略事务，例如重大监
管变化，包括与监管机

构的联络

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责任

文件–客户与对手方的
协议（包括分销商及
代理安排）、合规手册、

交易文件等

监管检查

上市公司：
「内部」问题董事责任、
股东权利、股价敏感资
料、董事独立性、
关联交易

上市公司：
「市场」问题、

企业管治、风险管理和
公告／披露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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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的基金经验 

 
设立私募股权/私募信贷/房地产/对冲/创业投资基金 

 
▪ 本行就设立私募股权、私募信贷、房地产、对冲和创投基金以及相关的下游投资和撤

资向客户提供法律意见具有丰富经验。 

 
加密货币和代币化基金 

 
▪ 本行是香港少数经验丰富为海外和香港受监管资产管理公司设立加密和代币化基金的

律师事务所之一。本行律师入围《金融时报》 2023 年度亚太创新律师大奖的「法律

实践 – 数字资产」类别及《亚洲法律杂志》2023 年度香港法律大奖「年度最佳投资

基金律师事务所」的候选名单。 

 
零售基金和交易所买卖基金（ETF）的认可申请 

 
▪ 本行协助客户处理大量零售基金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的设立、证监会认可申请以及持续

合规义务的事务。 

 
种子资金安排 

 
▪ 本行就为基金客户就初创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基金的种子资金和收益分享安排提供法律

意见具有丰富经验。 

 
代表基金投资者 

 
▪ 本行律师曾代表主权基金、慈善机构、家族办公室和高净值投资者投资各种基金及附

函谈判。 

 
  

何韦律师行的基金团队就各种基金事务为客户提供法律咨询，包括设立私募股权、

对冲、信贷、房地产、创业投资、加密货币和代币化基金、零售基金和交易所买卖

基金（ETF） 的认可申请、种子资金安排和代表基金投资者投资。本行的客户包括

全球、亚洲、中国和香港的基金经理管理公司、家族办公室、企业和高净值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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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的基金经验 
 

 

私募股权/私募信贷/房地产/创投基金 

 

▪ 向一家总部位于亚洲的集团就设立基金以于印度尼西亚持有不良资产提供法律意见。 

▪ 向一家中国冷链物流公司 就设立有限合伙基金及与主权财富基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提

供法律意见。 

▪ 代表一家中国公司设立封闭式开曼基金，该基金由若干最大型私募股权机构投资者投

资。 

▪ 代表位于香港和中国的家族办公室的子公司和私人投资部门组织和设立多个封闭式基

金，包括私募股权基金和房地产基金。 

▪ 代表香港一家家族办公室的私人投资部门修改其现有的离岸开放式私募股权基金的文

件。 

▪ 代表一家香港的持牌资产管理公司设立离岸私募股权基金。这家持牌资产管理公司就

其对对冲基金和不良债务基金的管理赢得了多个亚洲奖项。 

▪ 代表一家总部位于中国及以房地产为主的金融服务集团处理一项多方面的复杂交易，

涉及透过各种私募投资基金、基金的多类别优先和次级股票以及多项融资和担保安排

来进行股权融资。 

▪ 就一家亚洲管理公司的若干陷入财政困难的信贷基金的重组相关法律和监管事宜提供

法律意见。 

▪ 代表多家香港资产管理公司于香港成立首个有限合伙基金。 

▪ 代表一家大湾区基金管理公司于大湾区设立其旗舰私募股权基金以投资该区的项目。 

▪ 代表一家房地产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常青基金以投资越南房地产。 

▪ 代表国际资产管理公司就中国境内和境外投资商讨和起草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CIBM)/港股通的协议。 

▪ 代表一家领先的中国资产管理公司以香港有限合伙基金形式设立一支关注新能源和

ESG投资的盲池基金。 

▪ 代表一家香港基金管理人以开曼豁免有限合伙企业形式设立一支盲池基金，该基金作

为离岸联接基金，与中国境内联接基金以 QFLP 结构投资两支关注新能源和数据中心

的人民币主基金。 

▪ 代表一家领先的中国资产管理公司以开曼豁免有限合伙企业的形式设立一支盲池基金，

其投资人包括某主权基金。 

▪ 代表一家由前 EQT 合伙人构成的香港基金管理人以香港有限合伙基金形式设立一支

单项目基金，投资一家人工智能公司。 

▪ 代表某主权基金投资一支特拉华州盲池基金及其共同投资基金。 

▪ 代表一家中国保险公司投资一支采用主基金-联接基金及并行基金结构的卢森堡私人

信贷基金。  

▪ 代表一家中国保险公司投资一支专注于房地产、物流仓储的卢森堡基金。 

▪ 代表一家领先的中国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开曼群岛成立的项目基金，以完成对某家上市

公司的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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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字节跳动投资多支美元盲池私募基金。 

▪ 代表红杉投资多支美元盲池私募基金。 

▪ 代表家族办公室投资由 Bool Pool Capital、Avenue Capital 和 N26 等全球知名基金管

理公司发起的私募基金。 

 

对冲基金 

 

▪ 代表国际、亚洲、中国和香港投资管理公司设立不同结构的对冲基金，以投资于广泛

的资产类别、投资范围和策略。 

▪ 代表亚洲其中一家最大型和最多元化的企业集团与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合资企业，

该合资企业的成立与设立一家开曼群岛开放式投资公司。 

▪ 向一家位于香港和中国的家族办公室的私人投资部门就离岸独立投资组合公司的结构

和成立提供法律意见。 

▪ 为一家中国金融机构就其其中 5 个对冲基金的若干最新基金资料和变动而进行的基金

文件修订提供法律意见。 

▪ 代表一家家族办公室于开曼群岛设立多策略对冲基金。 

 

加密和代币化基金 

 

▪ 代表加密货币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和发行加密基金，包括亚洲首个以比特币为主题的代

币化量化基金。 

▪ 担任一家香港资产管理公司的法规顾问，该资产管理公司是首个获得证监会「批准」

的代币化基金，投资于若干香港房地产开发项目。 

▪ 代表一家虚拟资产基金管理公司处理其 1 亿美元的旗舰加密基金，这使得本行的律师

入围《金融时报》 2023 年度亚太创新律师大奖的「法律实践 – 数字资产」类别及

《亚洲法律杂志》2023 年度香港法律大奖「年度最佳投资基金律师事务所」的候选

名单。 

▪ 代表一家 Web3 公司设立其首个创业投资型加密基金，投资于 Web3 公司、区块链和

加密项目及代币。 

▪ 向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就设立投资于非流动资产的代币化、封闭式基金提供法律意见。

该基金是亚洲首个代币化基金。 

▪ 向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就设立封闭式加密货币挖矿基金及相关合资安排提供法律意见。 

 

获认可基金 

 

▪ 就多个证监会认可的零售基金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的设立、证监会认可申请以及持续合

规提供法律意见。 

▪ 协助互惠基金管理公司修订基金文件，以符合最新的《单位信托守则》和《基金经理

操守准则》。 

▪ 审阅证监会认可基金的宣传资料和网站，以符合证监会守则和通函的合规目的。 

▪ 协助基金管理公司办理内地与香港零售基金的南北向互认的申请和持续合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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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资金安排 

 

▪ 就基金管理公司的国际基金的种子资金投资安排提供法律意见。 

▪ 代表一家香港初创管理公司处理种子资金投资和收益分享安排。该公司由中国基金管

理公司投资。 

 

投资者代表 

 

▪ 代表一个主权基金处理其对多项私募股权、对冲基金和互惠基金的投资。 

▪ 代表香港慈善机构处理其对美国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 

▪ 向多家国际基金管理公司就其认购日本、开曼和卢森堡房地产基金提供法律意见。 

▪ 向一家中国冷链物流公司就出售某基金的有限合伙权益予一家房地产投资公司提供法

律意见。 

▪ 代表作为有限合伙人的专业投资者就其投资多个离岸私募股权基金的事宜商讨有限合

伙协议和附函。 

▪ 代表多个私人投资者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多个特定目的投资机构，以在香港进行首

次公开发行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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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的虚拟资产经验 
 

 
证监会牌照 

 
▪ 我们曾就证监会相关牌照申请和通知向客户提供法律意见，包括协助客户向证监会申

请虚拟资产基金管理“提升”申请和其他通知。 

 
虚拟资产对冲及风险投资基金设立 

 
▪ 我们是香港为数不多的拥有为海外和香港监管资产管理公司建立加密货币对冲和 VC

投资基金经验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初创企业融资和商业事宜 

 
▪ 我们为初创企业的筹款、合资、融资和日常商业需求提供咨询服务。 

 
代币化  

 
▪ 我们为客户提供有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建议，包括基金、房地产和其他非流动资

产。 

 
监管合规和咨询 

 
▪ 我们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说明他们应对香港快速发展的虚拟资产监管框架。 

 
调查和执法  

 
▪ 我们为客户提供有关监管机构调查和执法行动的建议。 

 
  

何韦律师行的的虚拟资产团队处于虚拟资产法律工作的前沿，一直积极为虚拟资产

生态系统内的客户提供有关虚拟资产基金、代币化基金以及与虚拟资产相关的复杂

且快速发展的监管框架的建议。 我们定期就交易及监管事宜（争讼性和非争讼性）

提供咨询服务，因此在与客户合作以满足其所有法律需求方面使我们在市场上独一

无二。我们的客户包括虚拟资产交易所、虚拟资产和传统基金经理以及 Web3 和区

块链初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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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的虚拟资产经验 
 
业务 

• 代表加密货币基金管理人设立和发行加

密货币基金，包括亚洲首个以比特币为

主题的代币化量化基金。 

• 代表一家虚拟资产初创公司处理 SAFT 

和 SAFE 的架构和融资事宜。 

• 代表一家虚拟资产基金管理公司处理其 

1 亿美元旗舰加密基金，这使我们的律

师入围英国《金融时报》2023 年亚太

区创新律师奖“法律实践 - 数字资产”类

别和“英国投资基金律师事务所” 2023 

年 ALB 香港法律奖”。 

• 为基金经理设立投资于非流动性资产的

代币化封闭式基金提供咨询。 该基金是

亚洲第一只代币化基金。 

• 代表一家 Web3 公司设立其首个风险投

资风格的加密基金，投资 Web3、区块

链和加密项目和代币。 

• 担任一家香港资产管理公司的法律顾

问，该资产管理公司是香港证监会“批

准”的第一只代币化基金，投资于某些香

港房地产开发项目。 

• 为基金经理就设立封闭式加密货币挖矿

基金及相关合资安排提供咨询。 

• 代表多个虚拟资产发行人处理与发行实

用代币的交易文件相关的事宜。 

• 代表一家风险投资基金作为投资者投资

某些虚拟资产、虚拟资产基金和 Web3

公司。 

监管 

• 协助多家基金管理人获得证监会监管批

准管理 100%虚拟资产基金。 

• 就证监会的调查和执法行动向加密货币

交易所、初创企业和相关个人提供咨

询。 

• 借调到一家领先的加密衍生品交易所的

法律部。 

• 为多家加密初创企业就与虚拟资产发行

相关的香港监管事宜提供法律意见。 

• 为加密货币交易所就其全球运营和营销

活动（包括香港）的法律和监管合规事

宜提供法律咨询。 

• 为一家保险公司就其在香港和美国的代

币发行及其 DeFi 平台运营的法律和监管

问题提供法律咨询。 

• 为首次香港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清算向清

算人提供咨询。 

• 在证监会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制度下的证

监会咨询阶段，向某客户就其虚拟资产

交易平台提供法律意见。 

• 为传统金融机构提供与虚拟资产交易、

咨询和经纪相关的法律和监管问题的咨

询服务。 

• 为一家金融机构从已倒闭的加密货币交

易所追回虚拟资产提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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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法例监管业务团队 

 
黄伟强 William Wong 

合伙人 

 
 
直线 +852 2803 3602 
手提 +852 5298 3051 
传真 +852 2803 3618 
电邮 william.wong@howsewilliams.com 

 
黄律师专门处理争讼性的规管工作及商业诉讼。他代表机构和个人客户处理香港监管机
构和执法机构，对市场失当行为、洗钱、贿赂及贪污、不当销售、内控失效、欺诈、雇
员举报和资料泄露等事宜进行的调查。 
 
受益于他的内部律师经验，他经常就有关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的广泛监管合规问题提供
咨询，包括新业务协议起草、牌照问题和内部控制，以及诸如科技和虚拟资产的使用等
新兴趋势。 
 
作为一名诉讼律师，黄律师在为金融机构、上市和私营公司以及家族办公室/高净值个人
提供商业纠纷方面的咨询拥有接近 20 年的经验，包括从诉讼前策略和和解谈判、临时禁
令救济、诉讼程序的启动和审判，到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执行。 
 
自 2018 年，黄律师一直获法律界目录及排名认可，包括《法律 500 强》Legal 500（争
议解决领域的「新星律师」）、《法律界名人录》Who's Who Legal（调查领域的 「未
来领导者」）、《律商联讯》LexisNexis（「40 位 40 岁以下精英」）和《中国商法》杂
志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 位外资律所优秀律师新星」）。 
 
客户一直对黄律师提供非常正面的评价: 

 
「因其一流的诉讼工作而备受赞誉，他代表客户处理与市场不当行为和白领犯罪
有关的调查」 《法律界名人录调查领域 2022》 
 
「一直是个佼佼者：他在商业上很精明，技术上很好，而且反应极快」《法律
500 强香港 2022》 
 
「一丝不苟、专业、周到，愿意倾听和考虑客户的需求」《法律 500 强香港 2022》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不仅在法律方面有深入的经验，而且还拥有出色
的合规相关技能和技术，可以与监管机构交涉。他在民事诉讼方面也很有能力。
他非常容易接近，而且反应迅速。」《法律 500 强香港 2021》 
 
「非常有经验和高度熟练的诉讼律师」，「反应能力和态度是一流的」《法律界
名人录调查领域 2021》 
 
「知识渊博」，「有能力提供简洁和适当的建议」《法律 500 强香港 2018》 

 
在 2022 年 4 月加入何韦律师行之前，黄律师在高伟绅律师行的争议解决和监管业务部门
工作了 7 年多，此前他曾在美银美林和瑞士信贷法规部工作 4 年及在西盟斯律师行的香
港和伦敦辨公室接受培训和工作。 

奖励及排名 

《法律界名人录》 

《法律 500 强》 

《律商联讯》 

《中国商法》杂志 

tel:%2B%20852%202803%203688
mailto:desmond.lee@howsewilliams.com
https://law.asia/rising-stars/#Foreign-Law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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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律师是 The Practitioner's Guide to Global Investigation（第 3 至第 6 版）香港篇及
Lissack and Horlick on Bribery and Corruption（第 3 版）的作者之一。 
 
他能说流利的英语、普通话和粤语。 
 
黄律师执业经验包括： 
 
• 就遵守《银行业条例》、《证券及期货条例》（包括通函和守则）、金管局监管政策

手册／通函、《打击洗钱条例》、《上市规则》和《收购守则》向多家金融机构及其
高级雇员提供法律建议 

• 就内部调查以及香港交易所或证监会的调查向上市公司及其董事提供法律意见 
• 广泛就有关不当销售、保荐人工作、发表研究报告、进行未经许可的受监管活动、电

话录音要求等事宜的客户投诉、证监会／金管局调查和高等法院诉讼向金融机构（受
投资管理或金融服务责任保险承保）提供法律建议 

• 就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管理所产生的涉及高等法院诉讼的争议向中国的主要金融机构提
供法律建议 

• 向一家中国银行就抗辩少数股东在香港提起的仲裁提供法律建议 
• 向金融机构就员工不当行为的内部调查提供法律建议 
• 就金融犯罪问题包括反洗钱调查、制裁合规、反贿赂贪污问题向金融机构提供法律建

议 
• 就证监会的调查向加密货币交易所提供法律建议 

 
 工作经验 

 
2022 何韦律师行 
2014 高伟绅律师行 
2011 瑞士信贷集团 
2010 美银美林 
2005 西盟斯律师行 
 
 教育背景 

 
2005 香港大学法学专业证书（优等） 
2004 香港大学法律一等荣誉学士 
  
 专业认许／资格 

 
2016 香港婚姻监礼人 
2008 英格兰及韦尔斯  
2007 香港 
 
 专业团体 

 
香港律师会会员 
香港律师会国际法律事务委员会会员 
香港律师会海外律师资格考试及豁免考委员会会员 
香港律师会投资产品及金融服务委员会会员 （2020-202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师纪律审裁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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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政匡 Jason Chan 

合伙人 

 
 

直线 +852 2803 3781 
手提 +852 6693 1639 
传真 +852 2803 3618 
电邮 jason.chan@howsewilliams.com 

 
陈律师专门处理非争讼性金融监管建议、投资基金和虚拟资产。 
 
陈律师经常就与香港金融服务业相关的各种持续合规、法律和监管的事宜包括受监管活
动、跨境基金及服务活动和营销、资料保护、专业投资者制度、利益披露和反洗钱(AML )
提供法律意见。他亦富经验协助金融机构向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申请
牌照。 
 
陈律师广泛就私募基金的设立交易包括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房地产基金、加密货
币基金和代币化基金提供法律意见。他亦富经验就证监会认可零售基金和交易所买卖基
金的设立、授权申请和持续合规义务向客户提供法律意见。 
 
陈律师是香港少数拥有实际经验就快速发展的监管环境为虚拟资产生态系统和各种虚拟
资产项目的参与者提供法律意见的律师之一。他曾协助一名基金经理人取得证监会其中
一项首批监管批准以管理 100% 虚拟资产投资组合，幷协助建立加密货币基金和代币化
基金。 
 
在加入何韦律师行之前，陈律师曾在多家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基金和金融监管团队工作。
他曾在香港高伟绅律师事务所接受培训。 
 
陈律师操流利英语、普通话和广东话。 
 

陈律师执业经验包括： 
 
▪ 就设立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加密货币基金、代币化基金和房地产基金向多家国

际、亚洲和香港基金经理人和家族办事处提供法律意见。 
▪ 就取得证监会的监管批准以管理 100% 虚拟资产投资组合向多个虚拟资产基金经理人

提供法律意见，并为这些经理人建立加密货币和代币化基金。 
▪ 协助香港一名资产管理人建立和发行亚洲首个以比特币为主题的代币化量化基金。 
▪ 就证监会认可零售基金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的设立、证监会授权申请和持续合规义务提

供法律意见。 
▪ 就投资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和互惠基金向主权基金和一家香港慈善机构提供法律

意见。 
▪ 为基金经理人和初创公司经理就种子资金安排提供法律意见。 
▪ 协助金融机构处理证监会牌照申请和持续合规的事宜。 
▪ 就各种法律和监管事宜包括受监管活动、跨境基金及服务活动和营销、基金管理人行

为准则、适用性、资料保护、专业投资者制度、利益披露、外包和反洗钱的事宜向金
融机构和资产管理人提供法律意见。 

▪ 就有关加密货币的相关法律和监管事宜向传统金融机构提供法律意见。 
▪ 协助加密货币交易所处理监管调查及加密货币相关的法律和监管事务。 
▪ 就交易结构、受监管工具分类、营销限制、反洗钱和监管合规向多个首次代币发 
 

tel:%2B%20852%202803%203688
mailto:jason.chan@howsewillia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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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经验 
 
2023 何韦律师行 
2021 德杰律师事务所 
2019 盛德律师事务所 
2013 高伟绅律师行 
 
 教育背景 

 
2013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专业证书 
2012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学学士 
  
 专业认许／资格 

 
2023 香港婚姻监礼人 
2015 香港 
 
 专业团体 

 
香港律师会会员 
香港金融科技协会会员 
香港金融服务研究小组金融科技专家 
另类投资管理协会数字资产工作组成员 (2021 年至 2023 年) 
香港律师会投资产品及金融服务委员会委员 (2019 年至 2021 年) 
城市土地研究所青年领袖小组委员会成员 (2020 年至 2023 年) 
中国香港及国际房地产商会 (CRECCHKI) 明日领袖委员会副主席 (2020 年至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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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奋强 Vic Choi  
顾问律师 
 
 
直线 +852 2803 3517 
手机 +952 9212 1915 
传真 +852 2803 3618 
电邮 vic.choi@howsewilliams.com 

 

蔡律师于史密夫律师事务所实习，其后于高伟绅律师事务所的监管部门工作。蔡律师曾

任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的中国监管合规及金融犯罪合规部总监，负责国家规管及道德合规

管理和反金融犯罪管制。他亦曾担任一家香港主板上市公司的总法律顾问。 

 
蔡律师主要就诈骗、道德、规管及人事问题向跨国公司提供法律意见。他亦就规管事宜

特别是规管机构的调查及检控向金融机构提供法律意见。 

 
蔡律师亦曾于香港警队工作。在蔡律师开始法律工作前，他曾于商业罪案调查科专门处

理重大的白领犯罪调查，并曾于警察训练学校工作，以及曾任警方检察官。他亦曾担任

侦缉高级督察。蔡律师现时是美国舞弊查核师协会香港分会成员，以及一家上市公司的

非执行董事。 

 
蔡律师操流利英语、普通话及广东话。 

 

蔡律师执业经验包括： 

 
专职监管合规咨询事务： 

 

• 为银行和金融业参与者提供建议和代表其辩护监管机构和执法机构提起的调查

和起诉 

• 为投资、商业银行和金融行业参与者就监管部门和执法机构对其实施的调查和

检控提供咨询并担任其辩护律师 

• 为银行和中介机构就市场失当行为问题以及《证券及期货条例》及其他法规和

监管规定所引发的其他监管/合规问题提供咨询并担任其代理律师 

• 为银行及金融企业提供反洗钱事务咨询 

 
为跨国公司提供以下事务咨询： 

 

• 舞弊相关问题，尤其是员工侵吞公司财产和滥用公司机密资料 

• 腐败和道德问题 

 
专职舞弊相关的诉讼事务： 

 

• 反洗钱及欺诈相关事宜 

• 银行欺诈 

  

tel:%2B%20852%202803%203688
mailto:vic.choi@howsewillia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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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经验 
 
2018 何韦律师行 
2016 博华太平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码：1076.HK） 
2007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02 高伟绅律师事务所 
2001 史密夫律师事务所 
1984 香港警务处 
 
 教育背景 

 
2001 香港大学法律硕士学位（企业和金融法） 
1998 香港大学法学专业证书 
1997 香港大学法律学士学位（荣誉） 
  
 专业认许／资格 

 
2003 英格兰及韦尔斯  
2002 香港 
 
 专业团体 

 
香港律师会会员 

注册舞弊检查师：注册舞弊检查师协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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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嘉麒 Lester Fung 
顾问律师 

 
直线  +852 2803 3766 
手提  +852 9010 1362 
传真  +852 2803 3618 
电邮  lester.fung@howsewilliams.com 
 

冯律师专门处理商业纠纷和金融合规案件。冯律师近年亦参与了广受瞩目、具标志性的

清盘和公司重组案件，因而于这领域累积了丰富和宝贵经验。 

冯律师曾处理广泛的诉讼和仲裁案件，包括知识产权争议、投资纠纷、股东纠纷、欺诈

案件和债权执行等等。冯律师深谙法庭和仲裁程序，并曾深入参与不同类型的非正审申

请和聆讯。 

冯律师亦建立了多元和灵活的金融合规业务。除了经常于监管机构（如证监会、金管局

和港交所）就市场失当行为展开的调查中代表上市公司、金融机构以及他们的管理层外，

冯律师亦经常就企业管治、新产品合规性，以及新兴、受监管产业的投资项目所产生的

复杂和新颖法律议题为客户提供意见。近年，冯律师的经验还涵盖备受关注的议题，如

虚拟货币、区块链等。 

冯律师的客户包括个人、上市公司、金融机构、支付平台、跨国企业以及他们的董事和

高管。冯律师是特许仲裁学会的资深会员，亦持有香港会计师公会所颁发的清盘和破产

专业文凭。 

冯律师亦是两本有关支付法和个人私隐法律著作的作者。冯律师操流利粤语、普通话和

英文。 

工作以外，冯律师热衷公益事务。他出任安徒生会的董事和香港域多利狮子会会长。 

冯律师操流利英语、普通话及广东话。 

冯律师执业经验包括： 

商业争端 

• 代表某虚拟货币公司就收购合并交易所产生的争端于香港仲裁中心的仲裁中进

行抗辩和提出反申索，争议包括知识产权使用权、交易资产计算等；标的金额

达 2500 万美元。 

• 代表一家中国知名房地产开发商及其附属公司，在香港国际仲仲裁中心仲裁案

中心进行辩护，对方当事人为一家美国投资管理公司，案件涉及该投资管理公

司拟退出合资公司的事宜；标的金额 1.6 亿美元。 

• 代表某大型中国内地商品企业就美国公司被告人拒絶推进合并交易和侵犯股东

权益的行为于香港仲裁中心进行仲裁。 

• 代表某跨国投资银行就其佛山水灞项目投资所引起的争端于中国经济贸易委员

会进行仲裁。 

• 代表某中国内地综合旅游项目和地产发展商就一所美国基金于收购项目中的欺

诈行为和失实陈述于香港仲裁中心提诉。 

• 代表某金融服务机构于高院诉讼中就知情收款和违反责任的索赔进行抗辩。该

案件与某公司注册股东对实质持有人作出的欺诈行为有关，并涉及复杂的法律

tel:%2B%20852%202803%203688
mailto:lester.fung@howsewillia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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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如原告能否依赖其违法行为申诉以及被告能否以 Re Duomatic 案例作抗

辩理由。 

• 代表某基金公司的董事于高院诉讼进行抗辩。在基金公司中止股份回购而且表

现欠佳的情况下，基金投资人主张基金公司及其董事违约和作出失实陈述。 

• 于高院诉讼中代表被告人就 1800 万美元的申索抗辩。该案由某前纳斯达克指

数上市的公司清盘所引发。公司的清盘人主张客户“明知而收取款项”及提供不

诚实协助。 

• 于某董事争端中代表上市公司的董事就主席和营运总监的不当行为，包括违反

信义义务和不当干预合同关系，提出意见。 

• 代表高资产值人士处理家庭股东纠纷；该等股份涉及香港、澳门、毛里求斯和

英属处女群岛的诉讼，包括按香港旧公司条例第 168A 和 177（1）条所提起的

诉讼。 

清盘及债务执行 

• 代表债权人、金融机构、被告公司就展开清盘程序、抗辩和相关重组议题如协

议安排提供意见；冯律师处理过的项目包括中国辉山乳业、中国光大石油集团、

中国恒大集团、海伦堡中国控股公司以及其他备受瞩目的中国内房清盘案件。 

• 于中国领地集团一案中成功代表被告公司剔除清盘呈请人的清盘呈请。该案是

本港首宗案例裁定债券投资人于 global note 的债券投资结构中未能符合香港清

盘呈请人的资格。 

• 为某资产管理公司就执行股权质押和重组某香港公司董事会提供策略性意见。

该公司持有规模庞大的离岸基金，并拒绝履行 4200 万美金的债务和跟接管人

合作，而公司注册处亦拒绝配合接管人的行动。 

• 代表某资产管理公司于香港高等法院诉讼中向某中国内地成功商人提出 14 亿

港币的诉讼。于该案中被告拒绝履行离岸投资协议项下的义务。 

• 代表某成功商人及其公司就 2 亿美元的地产项目融资债务违约所引起的债权执

行和公司清盘案件进行抗辩。 

• 代表中国内地某高资产值家庭于一系列的债务执行诉讼中进行抗辩。目标金额

达 8500 万美元，并涉及香港和澳洲的房地产物业和相关复杂的公司和个人交

叉担保。 

金融监管及合规 

• 代表香港上市公司和董事处理香港证监会和港交所展开的调查、纪律聆讯和法

庭程序、包括内幕交易、股票价格操控、财务报告失实陈述、错误和误导性信

息披露、内部风险管理缺陷、集体投资计划和违反董事承诺等等。 

• 代表两所香港上市公司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就公司资金被挪用和可疑交易作出调

查并处理相关证监会查问。 

• 恒常代表某国际性金融科技公司的虚拟银行和储值支付工具业务就其日常业务、

投资交易、崭新营运结构、股权结构变更、与第三方合作、新产品发布所引起

的牌照申请、企业管治和合规问题提供意见。 

• 恒常代表某美资金融机构就其企业信用卡产品和服务所产生的合规问题提供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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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金融机构和基金公司就区块链、于虚拟货币公司投资公司等项目提供合规意

见。 

• 代表某证券公司处理证监会和港交所因其漏报大额未平仓合同而展开的调查；

证监会和港交所未有进行处罚。 

• 为一所领先金融科技公司 WEX, Inc. 就其收购两所商业支付平台 eNEtt and 

Optal 提供金融合规意见。 

• 为不同产业的客户如金融、电商、零售、传媒、药业、营销等提供个人私隐相

关的意见。 

 

 工作经验 

  
2024 何韦律师行 

2018  盛德律师事务所 

2015 欧华律师事务所 

2011 英士律师行 

 
 教育背景 

 
2011 法律专业证书，香港大学 

2010 法律学士学位，香港大学 

2018 工商管理（法学）学士学位，香港大学 

 
 专业认许／资格 

 
2013 香港 

 
 业界联系 

 
会员，香港律师会 

破产和清盘专业文凭，香港会计师公会 

资深会员，英国特许仲裁师公会 

 
 外部职位 

 
董事，安徒生会 

会长，香港域多利狮子会 

 
 著作 

 
冯律师是以下法律书籍香港篇的作者之一： 

 

• "Payment Services: Law and Practice", Elgar Financial Law and Practice 
series, February 2022 
 

• "The Privacy, Data Protection and Cybersecurity Law Review", The Law 
Reviews, October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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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卓彤 Pinky Chan 
资深律师 

 
 
 

直线 +852 2803 3605 
传真 +852 2803 3618 
电邮 pinky.chan@howsewilliams.com 

 

陈律师是监管业务的资深律师，专门处理争讼性的监管工作、国际仲裁和商业诉讼。 

 

她富经验处理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等监管机构

的询问和调查。她曾代表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处理多项本地及跨境商业诉讼和仲裁。

她也就涉及跨境商业纠纷、诈骗、资产追回、重组及破产的案件向客户提供法律建议。 

 

她获得了英国皇家特许仲裁员协会资深会员资格，并且是澳洲会计师协会的会员。 

 

陈律师操流利英语、普通话及广东话。 

 
 

邱月 Emily Qiu 
律师 

 
 

 
直线  +852 2803 3539 
传真  +852 2803 3618 
电邮  emily.qiu@howsewilliams.com 

 
邱律师专门处理投资基金设立和投资业务。 

 
她为广泛的私募基金设立和投资交易提供咨询服务，包括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私

人信贷基金、基础设施基金和加密基金。邱律师也代表机构投资者（包括 TMT 领域领先

的中国公司、保险公司、金融机构、主权基金和家族办公室）投资各类投资基金。邱律

师也定期就与香港资产管理产业相关的持续合规、法律和监管事宜提供咨询。 

 
在加入何韦律师行之前，邱律师曾在香港一家领先的中国律师事务所的投资基金团队工

作。 

 
邱律师先后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分别获得英语语言

文学学士（B.A）学位、中国民商法法学硕士学历、香港法律博士（J.D.）学位及香港法

律专业证书（PCLL）。另外，邱律师已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和美国纽

约州律师资格考试（待获认许）。 

 
邱律师操流利英语及普通话。  

tel:%2B%20852%202803%203688
mailto:pinky.chan@howsewilliams.com
tel:%2B%20852%202803%203688
mailto:emily.qiu@howsewillia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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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爵谊 Maythavee Liu 

律师 

 
 
直线 +852 2803 3675 
传真 +852 2803 3618 
电邮 maythavee.liu@howsewilliams.com 
 

刘律师在何韦律师行接受培训后于 2023 年获得律师资格。她富经验处理争议性和非争议

性的监管事宜。 

 

她协助客户处理商业及合同争议，以及协助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处理香港证券及期货事

务监察委员会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等监管机构的调查和询问。 

 

刘律师也为许可申请和批准等监管环境的各个方面提供法律建议。她经常处理涉及资料

隐私、金融犯罪以及其他监管和合规问题的事务。 

 

她曾在艺术行业工作，包括在一家拍卖行的当代艺术部门工作。 

 

刘律师操流利英语及普通话。 

 

 

 

杨慧帼 Janice Yong 
助理律师 (将获认许为香港执业律师) 

 
 
直线  +852 2803 3791 
传真  +852 2803 3618 
电邮  janice.yong@howsewilliams.com 
 

 
Janice 于 2022 年毕业于全日制法学专业证书课程。在此之前，她曾在一家美国律师事务

所的 ECM 部门工作，协助多家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主板的上市。 

 

Janice 在何韦律师行接受了不同业务范畴的培训，包括雇佣、一般商业、医疗法律和监

管等。 

 

Janice 在英国 University of Reading 获得法学学士学位。随后，她前往北京和香港继续

深造，并获得北京大学民商法法学硕士学位和香港大学公司与金融法法学硕士学位。 

 

Janice 操流利英语、普通话、广东话及马来西亚语。 
 

tel:%2B%20852%202803%203688
mailto:maythavee.liu@howsewilliams.com
tel:%2B%20852%202803%203688
mailto:janice.yong@howsewilliams.com


 

 

 


